关于《广饶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3-2035年）》的起草说明

现就《广饶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3-2035年）》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一）基本背景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 号2016 年2 月修订）第七条规定：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自然资源等部门制定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宗旨在于保护广饶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为其保护与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自本规划批准生效之日起，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的规划和建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气象站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管理过程中，均应统筹解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开发建设的矛盾。规划编制完成后，应纳入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本规划为依据，使规划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比较性，提高天气形势和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服务水平，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年2月修订）
4.《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5年1月)
5.《山东省气象管理办法》（2018年1月修订）
6.《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7.《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4月）
8.《广饶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9.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三)起草过程
2024年10月20日本规划编制完成。
2024年11月12日-11月16日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广饶县乐安街道、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1月22日进行了专家论证。
二、主要内容
《广饶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3-2035年）》对气象探测环境中面临的问题加以分析，提出对策；确定对其探测环境保护的范围和标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技术路线；
（二）确定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三）确定已出让地块和未出让地块建筑高度控制标准；
（四）确立保护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审批及监控制度。
三、有关建议
《广饶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3-2035年）》需经县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后以县政府名义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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